附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挂牌上市旅游企业奖励管理办法》

（暂行）

第1条   为全面推动旅游产业改革创新，拓宽旅游投融资渠道，提高企业上市的积极性，推进资本市场更好地为我区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专项（基金）补助经费暂行管理办法》，设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挂牌上市企业奖励资金（以下简称“奖励资金”）。为规范奖励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奖励资金的来源为自治区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第3条   奖励对象为新疆境内注册从事旅游业的企业。

第4条   奖励标准。

（一）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正式挂牌的企业, 给予一次性100万元奖励。

（2） 对在主板(含中小板)或创业板上市的企业,给予一次性300万元奖励。

（3） 对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给予一次性500万元奖励。

第5条   奖励申请和批准程序。

（1） 旅游企业向所在地（地、州、市级）旅游局提出书面申请，由所在地旅游局提出意见，报自治区旅游局批准。

（2） 企业申请奖励资金时需提供相关机构同意挂牌或核准发行股票的书面正式文件。

（3） 自治区旅游局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根据年度自治区旅游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提出资金使用计划，由自治区财政厅向审核通过的企业拨付奖励资金。

第六条  本办法实施有效期暂定为2016-2020年。

第七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旅游局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